
 
 

青
少
年
最
期
盼
的
暑
假
終
於
到
來
，
暑
假
期
間
雖
然

是
青
少
年
難
得
放
鬆
的
假
期
，
也
容
易
涉
及
不
當
場
所
，

因
同
儕
團
體
聚
集
在
一
塊
兒
接
觸
菸
品
的
誘
惑
，
影
響
發

育
中
孩
子
的
健
康
。

  根據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規定︰「任何人不得供應菸品於未滿十八歲者」：「違者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」橫山鄉衛生所同仁帶領菸害防制的志工們，積極的趁暑假來臨前，走入鄉內宣導販賣菸品業者不得供應菸品給青少年，在大家的把關之下菸品取得不易，也給青少年打造一個青春無菸害的休閒環境。  橫山鄉衛生所也與鄉內各國中小學校，共同呼籲青少年在這漫長的酷暑，要尋找正當的休閒活動，亦宣導菸品對健康危害的認知，抽菸不是帥，不被同儕所影響，拒菸要健康，才是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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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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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
第七十一期

社長：徐洪正

社址：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新興街123號
電話：(03)5933067
傳真：(03)59323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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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○

三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止

財

務

與

業

務

理
事
長
的
話

理
事
長 

徐
洪
正 

內
附
新
竹
縣
橫
山
儲
蓄
互
助
社
通
知
，

請
提
早
拆
閱
，
謝
謝
。

一
、
社
員
人
數
：
一
五○
○

人

二
、
資
產
總
額
：
一
億
四
仟
零
九
十
四
萬
元

三
、
股
金
結
餘
：
一
億
二
仟
一
佰
五
十
一
萬
元

四
、
貸
款
結
餘
：
六
仟
二
佰
四
十
七
萬
元 

五
、
社
員
防
癌
互
助
基
金
八
十
人
參
加
共
八
十
五
單
位 

六
、
協
會
督
導
組
二
月
十
七
、
十
八
日
兩
天
查
核
帳
務
，
成
績
三
六
五

分 

評
等
優
。

七
、
協
會
、
區
會
幹
部
研
習
會
四
月
十
三
日
舉
辦
，
理
監
事
七
人
參
加

　　校園毒品泛濫嗎？依據衛生福利部「藥物濫

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」，台灣地區學生藥物濫

用，96年有294人，102年有2021人，成長近7倍，
顯示校園毒品泛濫嚴重。

　　根據統計，青少年第一次接觸的年齡大多在

14至 17歲，他們正處於愛玩、好奇的年齡，同儕
的壓力及誘惑等，容易就染上吸毒。社區中，小

盤藥頭對學生伸出魔爪，使用不同的方式蠱惑學

生；以及校外毒販利用學生當小藥頭，透過人脈

網絡在校園中擴散毒品，剛開始先免費提供，在

學生對藥物產生依賴後，便要求以金錢購買，學

生在缺乏金錢的情形下，只能透過向父母索錢、

打工、勒索甚至引誘更多同學吸毒販毒，讓校園

毒品案件雪上加霜。

　　橫山衛生所提醒家長們，若發現孩子疑似吸

毒或有以下跡象達三種以上，請家長能更進一步

關心孩子的健康與交友情形，您可主動聯繫學校

師長協助，也可與新竹縣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，

電話 5518160或戒毒成功專線 0800-770-885【0800-

　　臺灣這樣有點熱、又有點溼的環境，是蚊子

最喜歡的生長環境，所以稍微不注意，很容易就

會成為登革熱流行的地區。

　　登革熱是一種「社區病」、「環境病」，且

病媒蚊對於叮咬對象並無選擇性，一旦有登革病

毒進入社區，且生活周圍有病媒蚊孳生源的環

境，就有登革熱流行的可能性，所以平時應做好

病媒蚊孳生源的清除工作。把不用的花瓶、容器

等倒放，家中的花瓶和盛水的容器必須每週清洗

一次，清洗時要記得刷洗內壁。放在戶外的廢棄

輪胎、積水容器等物品馬上清除，沒辦法處理的

請清潔隊運走。另外平時也應提高警覺，到市場

或公園等戶外環境，宜著淡色長袖衣物，避免被

病媒蚊叮咬，在皮膚裸露處塗抹防蚊液 (膏 )。

多關懷 好安心
請請你 -幫幫我】尋求相關諮詢或協助孩子做尿液
篩檢，儘早確認及早輔導，讓孩子遠離毒害。

 身體及行為出現異常表徵

□黑眼圈　　　　　　□ 精神恍惚、目光呆滯
□長昏睡、很難叫醒　□ 體重異常減輕
□未感冒，但經常　　□ 金錢花費異常
　流鼻水、吸鼻水        □ 常跑廁所

 房間出現異常現象

□不明的白色粉末

□ 有殘留不明粉末的小夾鏈袋
□ 出現電線走火般燒塑膠的氣味
□ 有燃燒過鋁箔紙、打火機、吸食器

　　各位家長，孩子的成長，需要您細膩的關

心！請您儘量抽出一些時間陪伴孩子，讓他

（她）們感受到父母的關心，並常叮嚀

毒品的危害性及拒絕毒的技巧，吸毒

不是流行，一次也不可以嘗試。              

橫山鄉衛生所關心您！

服務專線：03-5932005  

登革熱防治首要原則　清除孳生源

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－澈底落實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：

1.「巡」―經常並且仔細巡檢居家室內、外可能
積水的容器。

2.「倒」―將積水倒掉，不要的器物予以分類或
倒放。

3.「清」―減少容器，留下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
清潔。

4.「刷」―去除斑蚊蟲卵，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
養蚊。

社區動員清除積水容器，養成大家主動

的習慣，降低登革熱發生風險。

社區動員清除積水容器，養成大家主動的習慣，

以減少孳生源的產生，降低登革熱發生風險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

橫山鄉衛生所關心您！

服務專線 :03-5932005

　
　

各
位
社
員
夥
伴
們
近
來
大
家
好
嗎
？
這
陣
子
天
氣
總
是
陰
晴
不

定
，
時
而
傾
盆
大
雨
，
時
而
烈
日
高
高
掛
，
也
常
常
聽
見
鄰
居
和
農
人

們
感
嘆
農
作
物
都
長
不
好
，
分
不
清
楚
難
以
莫
測
天
氣
的
變
化
，
怪
異

的
天
氣
讓
蔬
菜
也
長
不
好
，
不
但
虧
了
本
連
自
己
都
沒
有
菜
可
吃
了
，

蔬
菜
動
不
動
就
漲
價
，
也
可
真
苦
了
需
要
買
菜
的
人
。

　
　

另
外
，
近
日
駭
人
的
北
捷
殺
人
事
件
新
聞
與
旅
遊
的
安
全
事
件
，

也
都
變
成
是
我
們
生
活
的
隱
憂
。
現
在
年
青
人
的
世
界
真
是
我
們
不
易

懂
的
世
界
，
整
天
只
要
有
電
腦
網
路
就
可
以
生
活
下
去
，
鮮
少
與
人
面

對
面
的
溝
通
，
看
不
到
表
情
就
不
容
易
察
覺
他
們
在
想
什
麼
，
我
們
做

父
母
的
都
有
過
陪
伴
成
長
中
的
孩
子
，
有
時
覺
得
他
們
都
宅
在
家
裡
沒

出
門
去
就
很
安
全
的
樣
子
，
其
實
不
然
，
電
腦
網
路
的
發
達
不
是
我
們

這
一
代
可
以
想
像
的
，
不
論
好
的
與
壞
的
資
訊
更
充
裕
，
您
不
知
孩
子

都
在
吸
收
些
什
麼
樣
的
資
訊
，
所
以
還
是
要
花
些
心
思
在
跟
孩
子
溝
通
，

聽
一
聽
他
們
的
心
聲
，
以
防
止
不
幸
的
事
件
發
生
。

　
　

旅
遊
的
安
全
也
頻
頻
出
狀
況
，
不
肖
業
者
以
降
低
價
錢
來
招
攬
顧

客
，
相
對
的
我
們
的
旅
遊
品
質
就
打
了
折
扣
，
也
較
不
能
保
障
我
們
旅

遊
的
安
全
。
人
與
人
之
間
的
相
處
漸
漸
的
冷
漠
、
人
情
的
淡
薄
，
以
前

都
會
說
青
年
是
未
來
國
家
的
主
人
翁
，
有
為
的
青
年
是
很
多
，
但
活
在

自
我
社
會
裡
的
也
有
不
少
，
我
們
應
要
如
何
來
拉
拉
那
些
走
不
出
來
的

人
，
是
很
值
得
我
們
深
深
思
考
的
，
也
是
我
們
大
家
的
責
任
。

　
　

綜
合
現
代
種
種
社
會
上
產
生
的
問
題
，
我
們
更
應
要
提
省
及
鼓
勵

身
邊
更
多
的
年
青
人
養
成
良
好
的
生
活
習
慣
和
儲
蓄
的
習
慣
，
不
能
當

個
月
光
族
，
你
省
下
來
儲
蓄
的
錢
才
是
你
真
正
的
錢
財
，
用
所
該
用
的

省
所
該
省
的
，
不
要
盲
目
追
求
名
牌
也
不
要
過
於
節
省
專
撿
便
宜
卻
沒

有
品
質
保
證
的
東
西
，
在
互
助
社
不
但
可
讓
大
家
創
造
節
儉
美
德
還
可

多
讓
孩
子
們
了
解
人
與
人
之
間
也
可
互
信
互
惠
，
互
助
社
在
旅
遊
方
面

也
盡
其
有
保
障
的
考
量
社
員
安
全
問
題
，
以
上
的
種
種
都
是
我
們
互
助

社
每
個
幹
部
為
社
員
夥
伴
們
所
竭
盡
努
力
的
目
標
，
也
希
望
大
家
都
能

攜
手
共
進
美
好
的
未
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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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促
進
生
產
為
目
的
，
社
員
申
請
借

款
應
說
明
用
途
。

第
二
十
四
條 

放
款
以
無
擔
保
放
款
為
原
則
，
必
要

時
本
社
得
要
求
借
款
社
員
提
供
擔

保
。

第
二
十
五
條 

放
款
利
率
由
理
事
會
決
定
，
社
員
應

按
約
定
繳
付
本
息
。

第
三
十
三
條 

社
員
要
求
以
其
股
金
償
還
其
部
份
或

全
部
貸
款
，
應
依
第
十
九
條
辦
理 

第
三
十
四
條 

社
員
大
會
為
本
社
最
高
權
力
機
構
，

由
全
體
社
員
組
成
。
開
會
時
每
一
社

員
不
論
股
金
多
少
均
有
一
表
決
權
，

且
不
得
委
託
他
人
行
使
。
未
成
年
社

員
無
此
權
利
。
法
人
社
員
應
由
負
責

人
或
書
面
指
定
代
表
人
出
席
。

第
六
十
三
條 

準
社
員
預
繳
之
股
金
不
得
分
配
股

息
，
一
年
內
未
能
成
為
正
式
社
員

者
，
應
辦
理
退
社
手
續
，
逾
法
定
期

限
十
五
年
未
辦
理
時
，
該
筆
預
繳
股

金
即
轉
入
公
積
金
。

第
六
十
九
條 

社
員
因
死
亡
喪
失
社
籍
者
，
該
社
員

之
債
務
、
債
權
應
分
別
轉
入
應
收
應

付
款
項
，
並
就
債
務
關
係
人
繼
續
執

行
催
收
，
或
通
知
其
繼
承
人
前
來
領

取
。



其
他
規
定
：

本
社
入
社
規
定
、
本
社
放
款
辦
法

儲
蓄
互
助
社
社
員
須
知



儲
蓄
互
助
社
法
相
關
規
定
：

第
十
三
條 

社
股
金
額
為
每
股
新
臺
幣
一
百
元
，

每
一
社
員
股
金
，
至
多
不
得
超
過
社

股
金
總
額
百
分
之
十
。

 
前
項
股
金
繳
納
係
社
員
之
義
務
，
具

有
儲
蓄
性
質
。

第
十
三
條
之
一 
儲
蓄
互
助
社
社
員
之
儲
蓄
股

金
未
達
一
百
萬
元
者
，
其
股
息
所
得

免
稅
。

第
十
四
條 

社
員
申
請
退
股
，
須
以
書
面
提
出

之
，
並
經
理
事
會
之
同
意
。
理
事
會

於
必
要
時
得
遲
延
支
付
退
股
之
股

金
，
但
最
遲
不
得
超
過
同
意
退
股
之

日
起
六
十
日
。

 

社
員
於
年
度
中
退
股
，
該
部
分
當
年

度
不
得
分
配
股
息
。

 

第
一
項
社
員
退
股
，
於
儲
蓄
互
助
社

發
生
經
營
重
大
危
機
時
，
理
事
會
得

暫
停
社
員
退
股
申
請
，
並
於
一
個
月

內
召
開
臨
時
社
員
大
會
。

第
十
六
條 

儲
蓄
互
助
社
以
全
體
社
員
組
成
之
社

員
大
會
為
最
高
權
力
機
構
。

 

社
員
大
會
應
有
全
體
社
員
五
分
之
一

之
出
席
，
或
成
年
社
員
一
定
人
數
以

上
之
出
席
，
始
得
開
會
。

 

社
員
大
會
每
一
社
員
有
一
票
之
表
決

權
，
不
得
委
託
他
人
行
使
權
利
。



儲
蓄
互
助
社
章
程
相
關
規
定
：

 

第 

八 

條 

社
員
入
社
手
續
：

一
、
填
寫
入
社
申
請
書
，
由
社
員
一
人
介

紹
，
依
理
事
會
所
訂
入
社
規
定
成
為

準
社
員
，
經
入
社
教
育
及
理
事
會
審

查
通
過
始
為
正
式
社
員
。

二
、
他
社
轉
入
本
社
之
社
員
應
填
具
轉
社

申
請
書
並
經
本
社
理
事
會
通
過
後
，

先
在
原
社
清
理
債
務
，
由
原
社
出
具

社
員
資
料
影
本
及
股
金
，
直
接
寄
送

本
社
辦
理
。

三
、
繳
納
入
社
費
並
認
繳
股
金
一
股
以

上
。
除
入
社
費
新
臺
幣
壹
佰
元
外
，

不
得
收
取
其
他
任
何
費
用
。

第 

九 

條 

社
員
權
利
及
義
務
：

一
、
權
利
：

1.
借
款
。

2.
出
席
社
員
大
會
。

3.
參
加
社
內
各
種
活
動
。

4.
選
舉
權
、
被
選
舉
權
、
罷
免
權
、

發
言
權
、
表
決
權
。

5.
其
他
依
章
程
應
享
之
權
利
。

二
、
義
務
：

1.
服
從
會
議
決
定
。

2.
認
繳
股
金
。

3.
按
期
償
還
借
款
及
按
月
繳
納
利

息
。

4.
按
規
定
繳
納
違
約
金
或
延
滯
利

息
。

5.
參
加
社
員
教
育
活
動
。

6.
其
他
依
章
程
應
盡
之
義
務
。

未
成
年
社
員
及
法
人
社
員
之
權
利
義
務
除

本
章
程
另
有
規
定
者
外
，
同
成
年
社
員
。

第 

十 

條 
社
員
有
違
反
法
令
、
章
程
或
社
員
大

會
決
議
時
，
得
經
理
事
會
決
議
，
予

以
警
告
或
停
權
處
分
。
其
危
害
本
社
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得
經
社
員
大
會
決
議

予
以
除
名
。

第
十
一
條 

社
員
有
下
列
情
況
之
一
者
，
即
喪
失

社
員
資
格
：

一
、
自
願
退
社
。

二
、
喪
失
共
同
關
係
滿
二
年
以
上
者
。

三
、
死
亡
。

四
、
除
名
。

五
、
經
破
產
宣
告
者
。

六
、
法
人
社
員
解
散
。

七
、
社
員
股
金
不
足
一
股
時
。

八
、
經
二
年
未
與
社
往
來
者
。

第
十
五
條 

社
員
認
繳
股
金
每
股
為
新
臺
幣
壹
佰

元
。

第
十
六
條 

社
員
認
繳
股
金
之
限
制
：

一
、
每
一
社
員
不
得
超
過
新
台
幣
參
佰
萬

元
。

二
、
每
一
社
員
持
有
股
金
總
額
不
得
超
過

本
社
股
金
總
額
百
分
之
十
。

第
十
七
條 

社
員
於
本
社
之
借
款
或
擔
保
債
務
未

能
依
約
償
還
或
付
息
時
，
本
社
得
以

該
社
員
之
股
金
抵
充
之
。

第
十
八
條 

社
員
經
理
事
會
同
意
，
可
將
其
股
金

轉
讓
與
本
社
社
員
。

第
十
九
條 

社
員
申
請
退
股
時
，
須
以
書
面
提
出

並
經
理
事
會
同
意
。
必
要
時
，
理
事

會
得
決
定
遲
延
支
付
，
但
最
遲
不
得

超
過
同
意
退
股
之
日
起
六
十
日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
社
員
於
年
度
中
退
股
，
該
部
份
當
年

度
不
得
分
配
股
息
。

第
二
十
條 

退
股
限
制
：

一
、 

借
款
餘
額
超
過
股
金
時
，
或
所
擔
保

之
借
款
餘
額
超
過
被
擔
保
社
員
及

其
本
身
之
股
金
總
額
時
，
不
得
申
請

退
股
。

二
、 

發
生
經
營
重
大
危
機
時
，
理
事
會
得

暫
停
受
理
社
員
退
股
或
退
社
之
申

請
，
並
於
一
個
月
內
召
開
臨
時
社
員

大
會
處
理
之
。

第
二
十
一
條 

社
員
股
金
憑
證
應
自
行
保
管
，
不
得

寄
存
社
內
。

第
二
十
二
條 

社
員
因
喪
失
社
員
資
格
或
死
亡
而
無

遺
產
管
理
人
或
法
定
繼
承
人
時
，
本

社
得
留
置
其
股
金
，
逾
法
定
期
限
者

即
轉
入
公
積
金
。

第
二
十
三
條 

本
社
放
款
應
以
協
助
社
員
改
善
生
活

社員常青意外互助基金
一、保障期間：一年 
二、 保障內容及年繳互助費：如下表 

三、參加年齡： 
1. 初次參加社員：60 足歲至未滿 85 足歲。 
2. 續約社員：續約至未滿 90 足歲止。 

四、參加規定： 
1. 限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社員並居住國內，最近一年居住滿 180 天。 
2. 職業類別限 1-6 類。 
3. 需提供健康聲明，經核保通過後，始予以承保： 

(1) 糖尿病不予承保。 
(2) 長居國外 (達 6 個月以上 )不予承保。 

五、生效日期：社員於 1-20 日前申請參加，次月 1 日起生效。 
※ 詳細互助基金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及批註書之規定。 

◎跨社社員只能選擇其中一社參加 

保 障 內 容 保障給付

意外身故 / 殘廢 一般意外事故身故 / 殘廢  500,000 元

意外傷害醫療

意外醫療給付 -實支實付型 
意外醫療住院給付 -日額型 (最高給付 90 日 ) 
骨折未住院給付最高上限 
燒燙傷病房日額給付 (最高給付 45 日 )

10,000 元 
1,000 元 /日 

30,000 元 
3,000 元 /日

重大燒燙傷 重大燒燙傷給付 (依表列比例計算給付 ) 1,000,000 元
年 繳 互 助 費 3,500 元

　　目前全球每年約有 600萬人死於菸
害，其中有超過 60萬的非吸菸者死於
二手菸害，使用菸品者平均壽命減少

約 15年，到 2030年，估計全球每年將
有超過 800萬人死於菸害。
　　時下多數青少年受家庭與同儕環

境影響而開始吸菸，90%吸菸者是在
青少年時期開始學會吸菸，常一吸菸

後連續長達 20年以上。吸菸是致癌的
主因之一，菸草中含有超過 4,000種化
學物質，至少有 60種已知的致癌物，
所有癌症的死亡有 30%都可歸咎於吸
菸行為，愈年輕吸菸，愈容易致癌。

　　相較於成年人而言，年輕人吸食

少量的菸品就會成癮，即使每週吸一、

二支就可能出現成癮症狀；發育中的

腦部，對尼古丁相當敏感，菸草中的

成分會影響學習，且愈早吸菸者成年

後愈容易成為重度吸菸者，不僅傷腦

且更難戒菸，也可能使腦部變得更稀

薄。

　　研究結果顯示，年輕男女抽菸時

間愈長，涉及直覺反應和做決定的腦

灰質就愈少，菸癮也愈強，青少年應

該拋開這可怕的殺手！永遠離開它。

「菸害防制法」及「兒童及少年福利

法」均明文規定：「任何人不得供應

菸品予未滿 18歲者」，保護青少年
免於菸品誘惑成為新吸菸人口，不

管是賣菸的人，或是看到孩子買菸的

人，大家都不要嫌麻煩，「拒售菸品

予未滿 18歲者」，只要每個人多一
句話，即可防止違法販售菸品的事情

發生，讓我們的孩子免於菸害。

◎免費戒菸諮詢專線：0800-636363
◎衛生所諮詢專線：5932004～ 5
◎橫山鄉衛生所

　關心您的健康

菸菸一熄，無菸好青春 

Healthy & Beautiful 無菸最潮！


